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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以来，湖南省为改善民生、实现富

民强省的共同愿望，省委、委政府向社会公开

承诺每年为民办实事。截止 2007年底，湖南省

为民办实事共投入资金 655.83亿元，全部完

成所有 117个考核目标任务，其中，77个超额

完成任务。实施为民办实事四年来，百姓得实

惠、政府得民心、社会得发展，大大加快了湖南

富民强省进程，为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一、道路通信村村通，拓

宽乡镇致富路

2004年以来，全省各级

党委、政府把农村公路和通

信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

作，摆到突出位置来抓，开创

了全省农村公路和通信建设

的新局面，农村公路、广播、

电视、电话“村村通”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四年来，全省

新 建 和 改 造 通 乡 公 路

4933.9公里，新建与改造县

际及县到乡镇公路 2230公

里，建成县到乡镇公路 4257

公里，建成通村公路 14186.8 公里，建成乡镇

到村水泥（沥青）路 50982公里。随着农村公路

网的不断延伸，有力地改善了农村交通条件，

加快农村资源的对外流通，促进农村经济的腾

飞。洞庭湖区畅通工程 12座桥梁建设，已建成

通车 11座，极大地改善了当地老百姓的出行

条件，并为防洪抢险发挥了重要作用。2006年

以来，全省共投入资金 7.19亿元，大力推进农

实施为民办实事

助推湖南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湖南省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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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通信工程建设。截止 2007年底，全省所有行

政村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其中，新增

1139 个自然村通电话。投入 1.81 亿元帮助

115.64万人解决了听广播、看电视问题，促进

了城乡信息资源的共享，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

展。2007 年，全省建设改造标准化农家店

5731家，改善了农村消费环境，方便了人民群

众的生产生活，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

众的一致赞誉。

二、乡镇敬老院设施齐全，老年人老有所养

为了更好地保障五保户和特困户的老年

基本生活，全省上下把乡镇敬老院建设作为家

庭救助体系的大事来抓。四年来，全省累计新

建、扩改建乡镇敬老院 1248所，新增集中供养

五保老人 5.53万人，集中供养率由 2003年的

3%提高到 2007年的 15.5%。建成的敬老院

宽敞明亮，有绿化地，分居住区、生产区和生活

区，并设有影视娱乐活动室、卫生间，达到水、

电、暖、路畅通，娱乐健身、就餐洗浴、医疗及室

内基本设施等一应俱全。五保老人在院看电

视、下棋牌、读书报、吹拉弹唱，生活悠闲自在，

敬老院成了名副其实的幸福院。

三、社会救助体系逐步健全，困难群众生

活得到保障

四年来，全省累计投入城市低保资金

41.32亿元，年均保障对象 140万人，月人均补

差额由 2004年的 45元提高到 2007年的 96

元；累计投入农村低保（含农村特困户救助）资

金 7.94亿元，救助人数由 2004年的 40万人

增加到 2007年的 110万人，月人均救助水平

由 8元提高到 30元。四年来，全省累计新增城

镇就业 241.64万人，新增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 201.98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和富余劳

动力转移就业 176.72万人。2007年，共帮助

30877户城镇零就业家庭实现至少 1人就业，

城镇零就业家庭 100%实现动态就业援助。

四、城乡卫生工作力度加强，患病群众病

有所医

2004年以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紧紧抓

住“看病难、看病贵”这个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问题，认真为群众办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事，共建设各级疾控机构 119个，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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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区 102个，紧急救援中心 14个，乡镇卫生院

1870所，夯实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大大提

高了处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医

疗救治水平，为保障广大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省普遍建立起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医保全面启动，改

善了人民群众的就医条件，切实减轻了农民负

担，提高了城乡卫生水平。2007年，全省共有

99个县（市、区）顺利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制度，覆盖农业人口 4797.7万人，参合农民达

3935万人，平均参合率为 82%；参合农民人均

住院补助为 719.8元，平均住院费用补偿率为

30%；实现合作医疗基金补助 1307.5万人次，

补助资金 17.4 亿元，统筹基金使用率为

87.6%，有效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同时对从整体上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起

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五、城乡环境不断改善，低收入家庭住房

问题有效解决

2004年以来，全省共建成污水集中处理

厂 13座，污水处理率从 2003年底的 26.8%

提 高 到 2007 年 的

46.3%，提高 19.5 个

百分点。建成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场 14

座，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从 2003 年底

的 24.2% 提 高 到

2007年的 52.7%，提

高 28.5个百分点。新

建农村沼气池 75 万

口，有效解决了农村

能源问题。利用沼气

废渣开展的“猪—沼—果”、“猪—沼—渔”等新

型生态农业模式，提高了现代农业的综合效

益，带动了生态农业的发展。在经济相对发达

地区，沼气给农户每年带来的节支增收效益在

1000元以上，贫困地区在 600-800元之间。

四年来，全省共完成退耕还林 242.84万亩；兴

建农村各类供水工程 11345 处，解决了

220.26 万人的饮水困难及饮水不安全问题，

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减少了水源性疾病

的发生，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水平，被群众誉为

“德政工程”、“民心工程”，取得了“小工程，大

德政”的良好效应。2004年以来，全省投入资

金 1.95 亿元，累计新建（筹集）廉租房 56.87

万平方米，解决了 80113户城镇最低收入家

庭的住房问题；新建城镇经济适用房 604.29

万平方米，近 10万户符合条件的城镇低收入

家庭购买到经济适用住房。住房梯级结构的

不断完善，使全省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

题逐步得到解决。

六、校舍建设日益完善，教育政策得到落实

2005年以来，全省加快了农村中小学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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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造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步伐。截止

2007年底，累计投入资金 14.28亿元，改造农

村中小学危房 268.15万平方米，建设农村中

小学寄宿制学校 434所，所建学校教学楼、食

堂、运动场及各种设施一应俱全。2007年，全

省共免除了政策范围内 1240万人次农村中小

学生的学杂费，为 175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免费提供教科书；为 73.4万名农村贫困寄宿

生每人给予 100元的生活补贴，大大减轻了农

民的教育负担，从根本上消除了农村孩子因为

交不起学杂费而辍学的现象。长沙市芙蓉区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除学杂费、课本费、作业本费

全免外，连校服、教辅资料等自愿交费项目也

全由政府免费向学生提供，在全国率先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零收费。湖南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减轻了农民群众的负

担，有效遏制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乱收费

行为，基本解决了农村“上学难、难上学、上学

贵”的问题，确保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

七、计生机制不断完善，奖励扶持政策贯

彻落实

湖南是一个人口大省，2007 年全省总人

口 6805万人，居全国第七位。多年来，为扎实

做好人口计生工作，湖南紧紧围绕控制人口增

长速度、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这

一主题，广泛宣传“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

是传后人”、“实行计划生育丈夫有责”等新型

生育文化，大力推行奖励扶持政策，使广大育

龄群众树立起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观。2005

年以来，全省各级计生部门直接发放扶助金

1.59亿元，有 23.7万人次享受了农村计划生

育奖励扶助金，1.9万人次享受了独生子女伤

残死亡扶助金，为 1362对符合条件且自愿同

意接受出生缺陷干预检测的再生育夫妇免费

提供了检测服务，极大地促进了湖南省的人口

计生工作。

八、政府公信力明显增强

湖南实施为民办实事，突出了经济与社

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突出了对弱势群

体利益的关注，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以人

为本、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为了做好为民办

实事工作，全省各级各部门加强调查研究，突

出工作重点，改进工作方法，力求把实事办

好、办实。在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情况

下，各级领导率先垂范，靠前指挥；各部门各司

其职，同心协力，不甘落后；广大干部深入基

层，摸实情、出实招、干实事、求实效。真正做

到了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办民之所愿。

通过为民办实事，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不断提

高，党群干群关系不断改善，党和政府的公信

力明显增强。

（执笔：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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